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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  收购资产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

专项审核报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会师报字[2017]第 ZB10727 号 

 
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后附的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

收购资产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》进行了专项审核。 

 

一、管理层的责任 

 

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令第109号文）的有关规定，编制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，保证

其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录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

是北京东方园林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。 

 

二、注册会计师责任 

 

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，对《关于收购资产2016

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》发表审核意见。 

 

我们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—历史财

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》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，以

合理确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不存在重大错报。在执行审核工作的

过程中，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、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

为必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的审核

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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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审核结论 

 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，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收购

资产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》，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

反映了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与业绩承诺

数的差异情况。 

 

四、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

 

我们同意将本审核报告作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

2016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，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。 

 

 

 

 
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

中国·上海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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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资产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
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北京东方

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园林”、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编制了《关于收购资产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》。本

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2016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，不适用于其他用

途。 

 

一、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

按照本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与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山环保”或“目标公司”）股东邓少林等（上述股东以下

合称“出让方”）签署了《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与邓少林

等关于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

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购买资产协议”），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

的方式收购中山环保 100%股权，股权转让价款为 9.5 亿元。 中山环

保就本次交易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并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取得中

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

完毕，东方园林已持有中山环保 100%的股权。  

 

二、 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 

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约定，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于

2015年实施完毕，本次交易业绩承诺的承诺期为2015年、2016年、2017

年；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于2016年实施完毕，本次交

易业绩承诺的承诺期为2016年、2017年、2018年。 

经出让方内部协商达成一致，同意由中山环保发起自然人股东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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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林、梁锦华、宋应民、刘凤权、何桂雄、郭凤萍、黎洪勇、黄庆泉、

梁小珠、邓少军、李林、谭露宁、洪剑波、辛忠汉、黄绮勤、谭燕琼、

陈焕良、梁文光、黄永德、余富兰、刘剑峰、许海荣、黄路明、罗普、

陈庆金、杨洁连、傅凯、李上权、吴峰、梁锦旭、李渊明、廖伟炎、

马新宇、罗关典、黄绮珊、梁锦红、陈君纨、彭国辉、黄志辉、李小

伟就本次交易业绩承诺向东方园林承担补偿责任。 

业绩承诺期为2015年、2016年、2017年的，中山环保在业绩承诺

期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为7,100万元、8,520万元、10,224万元；业绩

承诺期为2016年、2017年、2018年的，中山环保在业绩承诺期各年度

的承诺净利润为8,520万元、10,224万元、12,269万元。承诺期内，如

中山环保每年度所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相应年度承诺净利润的90%，

则业绩补偿方应在当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10个工

作日内，向东方园林支付补偿。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：

当年应补偿金额=股权转让价款× （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-

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实现净利润额）÷ 承诺期内各年度累积承诺净

利润之和-已补偿金额 

其中业绩补偿方每一主体的应补偿金额=当年应补偿金额×（该主

体取得的股权转让价款÷业绩补偿方合计取得的股权转让价款） 

如业绩补偿方当年需向受让方支付补偿的，则先以业绩补偿方因本次

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，不足的部分由出让方以现金补

偿，具体补偿方式如下：业绩补偿方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

股份进行补偿：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=当年应补偿金额/发行股份的价

格；东方园林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，则补偿股份数

量相应调整为：补偿股份数量（调整后）=当年应补偿股份数× （1+

转增或送股比例）；东方园林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做返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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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公式为：返还金额=截止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现金股利（以税前金

额为准）×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；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数由受让方以1

元总价回购并注销。 

承诺期内，每一年度业绩补偿方向东方园林支付的补偿金额（包

括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）总计不超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与该年度期末净

资产额之间的差额；承诺期内业绩补偿方向东方园林支付的全部补偿

金额（包括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）合计不超过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与中

山环保业绩承诺期各年末的平均净资产额之间的差额。在计算中山环

保各年度净资产及业绩承诺期各年末的平均净资产额时，应扣除东方

园林在业绩承诺期内对中山环保的增资额。 

在承诺期届满后 3 个月内，东方园林应聘请交易双方认可的具有

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山环保出具《减值测试报

告》。如中山环保期末减值额>已补偿股份总数× 发行价格+ 已补偿

现金，则业绩补偿方应对东方园林另行补偿。补偿时，先以业绩补偿

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，不足的部分由业绩补

偿方以现金补偿。因中山环保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：应补偿

的金额=期末减值额– 在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

补偿额。在计算上述期末减值额时，需扣除承诺期内东方园林对中山

环保的资金。注入或回补东方园林自中山环保取得的资金流出金额，

包括但不限于东方园林对中山环保的增资、减资、赠予以及中山环保

对东方园林的利润分配等。各方同意，谭燕琼承担本协议项下的业绩

补偿义务及减值测试补偿义务，应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权转让

对价现金支付，谭燕琼无法履行补偿义务的，由中山环保股东邓少林

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补偿，股份不足的由邓少林

以现金方式补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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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方同意，业绩补偿方因执行业绩承诺补偿约定和减值补偿约定

而应向受让方支付的合计补偿款，不应高于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和中山

环保业绩承诺期各年末的平均净资产额之差。如中山环保在承诺期内

累计实现净利润数超出累积承诺净利润数，则东方园林承诺将超额利

润的 30%一次性奖励给业绩补偿方，并由东方园林在业绩承诺期满后

6 个月内实施完毕。各方同意，在计算中山环保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

润时，应扣除东方园林向中山环保注入资金、项目分包或协助其承接

的项目等对中山环保业绩的贡献。 

上述条款中，净利润是指根据中国现行有效的会计准则，按照东

方园林和中山环保共同确认且在承诺期内一贯采用的重要会计政策

及会计估计，经受让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归

属于母公司（中山环保）所有者的税后利润（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

后较低者为依据）。 

因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于 2016 年实施完毕，所以

本次交易业绩承诺的承诺期为 2016 年、2017 年、2018 年，中山环保

在业绩承诺期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为 8,520 万元、10,224 万元、12,269

万元。 

为保障交易双方利益，东方园林和中山环保除罗普、吴峰外的业

绩补偿方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签订《补偿协议》，约定在考核中山环

保 2016 年经营业绩时，应从中山环保 2016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中列示

的中山环保 2016 年度税后利润（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

依据）中扣减 900 万元，剩余部分作为计算中山环保业绩补偿方在《发

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项下应承担的 2016 年度业绩补偿

责任的基础，即：中山环保截至 2016 年期末累积实际实现净利润额

=2016 年度经审计税后利润（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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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）-900 万元。罗普、吴峰依据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

之约定应承担的 2016 年度业绩补偿金额，与假设罗普、吴峰作为《补

偿协议》签署方时计算的应承担的 2016 年度业绩补偿金额之间的差

额，由邓少林承担。 

 

三、 收购资产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 

本次交易收购资产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

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经审计，收购资产中

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

者净利润为 93,366,877.39 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

89,141,447.48 元，根据《补偿协议》扣除 900.00 万元后的剩余部分

为 80,141,447.48 元，占 2016 年承诺实现净利润 8,520.00 万元的

94.06%。 

 

 

 
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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